附件2

申报材料清单
境内重点展会由省商务厅统一组展，仅需提交下列前三项材料；境外重点展会参展单位可自行选择参展方式，需提交以下全部材料。所有材料如非中文，须提供实质性内容的中文参考翻译。

一、展会主办方或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签订的展位合同或出具的展位确认文件
文件须包含展位面积（请圈出此部分相关内容），并列明展位费单价和总价的计算过程，不得将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旅费、报名费、特装费等列入展位费。展位费用不能明确区分的，不予支持。

二、参展实际发生的展位费合法凭证

凭证包括发票、已完成的银行付款凭证。如支付费用为外币且付款凭证无对应人民币金额的，需提供当日汇率证明。参展单位必须直接通过本单位银行账户支付项目费用，凡是现金、个人、关联单位支付的项目费用不予支持。发票上必须标明展会年度和展会名称。凡是涉及到综合发票的项目，合同中必须列明各个项目费用明细金额，否则不予支持。
三、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需法定代表人在相应位置签字或加盖经备案的法人章，并加盖公章后彩色扫描。其中展位费总额须与系统申报金额一致，以万元为单位保留2位小数。

四、证明本单位实际参展的材料

标明参展单位名称的主办方会刊或主办方出具的参展证明。会刊至少包含会刊封面和本单位所在页面，并在页面中圈出本单位；会刊是展会官网截图的，须标明完整网址。会刊中参展单位外文名称或标识与参展单位中文名称的外文直接翻译不同的，须同时提供关联证明材料，例如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书、商标系本单位持有的证明、本单位网站地址等。

如展会主办方统一不提供上述材料，参展单位可提交其他证明实际参展的材料，经省商务厅和审计单位认可后有效。

五、证明参展面积的材料

参展单位应提供标明参展单位参展面积的主办方会刊，或主办方出具的参展面积证明，或展会主办方（非组展单位）出具的标注参展单位展位位置和面积的展位平面图。

如展会主办方统一不提供上述材料，参展单位才可上传展位现场视频和展位全景照片，或其他材料补充证明。视频为不少于30秒的连续视频，照片为未经编辑的彩色原图，均须含清晰楣板、展品和参展人员，可以清晰看出展位面积。其他证明展位面积的材料经省商务厅和审计单位认可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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